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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宣城市富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22年度 

业绩承诺利润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新环境”或“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清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2022年度以现金方式收购宣城市富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57%

股权，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宣城市富旺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现就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 收购宣城市富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基本情况 

受让方：北京清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转让方：宣城志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目标公司：宣城市富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现有股东：宣城耀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股权收购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5 月 12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收购宣城市富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7%股权的议案》，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人民币 48,450.00万元现金收购宣城志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交易对方”或“宣城志创”）所持有的宣城市富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城

富旺”或“标的公司”）57%的股权。 

2022 年 5 月 12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清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

新环保”）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北京清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与宣城志创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宣城市富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一）》、《补充协议（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清新环保将持有宣城富旺 57%的股权。 

根据上述协议： 



1、基准日：各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的基准日为 2021年 6月 30日。 

2、标的股权：是指受让方在本次交易中受让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57%股权份额，

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 2,280.00万元。 

3、标的股权价格：各方同意并确认，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1）沪第 2901号，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

评估值为 96,660.00 万元为参考，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85,000.00万元，标的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48,450.00万元。 

4、转让方及现有股东承诺目标公司在 2022年、2023年、2024年三年期间（以下简

称“业绩承诺期”）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亿元、1亿元和 1亿元。 

净利润是以目标公司经审计后财务会计报表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

润孰低值）为计算依据。 

前述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不包括目标公司所在地的主管税务部门和园区所在地主管

部门对目标公司的税收返还（即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

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21>40 号）中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宣州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及经营企业财政扶持暂行办法》中的优惠政策获得的税收返

还以及适用其他与上述规定所规定税收返还事项相同或类似优惠政策而获得的税收返

还)。 

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一会计年度期末实现净利润未达到该年度期末承诺净利润的，则

应当在该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依据以下公式计算并确定

转让方需补偿的金额，并将利润差额及补偿方案书面通知转让方，要求转让方以货币方

式向受让方进行补足。 

当年应补足金额=（当年承诺业绩指标-当年实际实现净利润）×5，当期应补偿金额

小于或等于零时，按零取值。 

各方确认，累计业绩补偿金额以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第 2 条（支付条款）实际获得的

本次交易对价金额为上限。在受让方支付第二次付款前，转让方累计支付的业绩补偿款

以 3.65亿为限（但在受让方归还特别担保款项前，以 3.35亿为限），即累计不超过 3.65

亿（但在受让方归还特别担保款项前，累计不超过 3.35亿）。 

转让方应在收到受让方通知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指定账户汇入上述补足款项。 

(二)股权收购的审批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本公司对外投资审批权限，

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购入股权的交接情况 

截至 2022 年 5 月 13 日，清新环保已完成向交易对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33,500.00 万

元；宣城富旺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本公司占宣城富旺 57%股权，宣城耀美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宣城富旺 43%股权。 

二、购入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宣城富旺业绩承诺情况 

转让方及现有股东承诺目标公司在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三年期间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1亿元、1亿元和 1亿元。 

净利润是以目标公司经审计后财务会计报表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

润孰低值）为计算依据。 

前述扣除的非经常性损益不包括目标公司所在地的主管税务部门和园区所在地主

管部门对目标公司的税收返还（即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

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21>40号）中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宣州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及经营企业财政扶持暂行办法》中的优惠政策获得的税收返

还以及适用其他与上述规定所规定税收返还事项相同或类似优惠政策而获得的税收返

还)。 

在业绩承诺期内任一会计年度期末实现净利润未达到该年度期末承诺净利润的，则

应当在该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依据以下公式计算并确定

转让方需补偿的金额，并将利润差额及补偿方案书面通知转让方，要求转让方以货币方

式向受让方进行补足。 

当年应补足金额=（当年承诺业绩指标-当年实际实现净利润）×5，当期应补偿金额

小于或等于零时，按零取值。 

各方确认，累计业绩补偿金额以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第 2 条（支付条款）实际获得的

本次交易对价金额为上限。在受让方支付第二次付款前，转让方累计支付的业绩补偿款

以 3.65亿为限（但在受让方归还特别担保款项前，以 3.35亿为限），即累计不超过 3.65

亿（但在受让方归还特别担保款项前，累计不超过 3.35亿）。 

转让方应在收到受让方通知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指定账户汇入上述补足款项。 



(二)宣城富旺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宣城富旺 2022年度财务报表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宣城

富旺净利润为 12,183.56 万元，本期发生非经常性损益净额为 6,774.93 万元，园区财政

返还 8,292.97 万元（扣除所得税影响后为 6,219.7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但包含

园区财政返还的净利润为 11,628.35万元。 

三、结论 

宣城富旺 202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但包含园区财政返还的净利润为 11,628.35 万

元，已实现 2022年度的业绩承诺。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